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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
號8樓   

承辦人：林子涵   
電話：02-27208889/1999轉6405   
傳真：02-27205627   
電子信箱：boe30@mail.taipei.gov.

tw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人字第110303886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非上班時間奉派出勤得優先

支給加班費之任務範例」一份   

主旨：有關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非上班時間奉派出勤之補

償機制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教育部110年3月18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028827號函以，
學校教師於非上班時間或例假日期間，為支援相關教育

活動之需要，奉派出勤提供勞務者，縣市政府應為其提

供合理勞動權益之補償機制。   
二、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非上班時間奉派出勤之補償

機制，說明如下：   
(一)本局於非上班時間委請學校辦理活動，由本局編列該項
業務加班費支應學校工作人員。   

(二)本局於非上班時間辦理活動指派學校參加者，被指派之
教師得優先考量覈實支給加班費；其餘加班指派事項，

則回歸由學校依本局訂定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非上班時間奉派出勤得優先支給加班費之任務範例」

（如附件）本權責處理。經費來源由學校超時加班費預

算額度內支應，又各校應本當用則用之原則覈實發給，

並得以每月、每季或半年等方式檢視執行情形，俾有效

運用加班費預算。   
(三)學校利用假日辦理之運動會、校慶等全校性活動，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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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統一規劃以同等時間辦理補假。   
(四)至研習部分，本局暨所屬機關學校應減少假日派訓情形
，改以自由報名參加性質；如屬依法指定教師應完成之

研習(如環境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等)或寒暑假期間
從事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活動，係屬教師之義務，不另

給予補償。   
(五)另本市教師現行補休多數利用無課務時間安排，如遇課
務通常自行調補課或委託校內外合格教師代課，爰為維

持學校教學品質並保護學生受教權益，教師補休維持上

開方式辦理。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   
副本：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非上班

時間奉派出勤得優先支給加班費之任務範例 

任務範例 

1.防災輪值工作 

2.經指派指導學生競賽或帶學生至校外參賽 

3.配合市府及教育局委託辦理之專案活動/計畫 

4.配合課後照護留守之行政事宜 

4.辦理全國或全市音樂比賽或體育競賽 

5.配合辦理學生升學考場服務（如會考、學測指考、統測等） 

6.辦理全校性活動 

7.辦理新生報到事宜 

說明:  

1. 上開任務應經校內主管會議討論決議或事先經校長同意後執行；

又各級學校如有特殊需要者，亦得經校長核准後實施。 

2. 其他專款專用項目如工程管理費、本局或其他機關專案補助、課

後輔導、課後照顧與課後社團代收代付款，由學校於各該經費項

下支給。 

 


